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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公司秘書、

更換法定代表

及

更換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之代理人

董事會宣佈，自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起：

(i) 朱先生已辭任公司秘書及羅先生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；

(ii) 朱先生已不再擔任法定代表及羅先生已獲委任為法定代表；及

(iii) 朱先生已不再擔任代理人及羅先生已獲委任為代理人。

更換公司秘書

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朱孝廉先生（「朱先

生」）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起辭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（「公司秘書」）。

董事會亦宣佈，羅柱榮先生（「羅先生」）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起獲委任為公

司秘書。

羅先生現為領駿企業服務有限公司的公司秘書經理（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

編號：TC000457），而領駿企業服務有限公司為一間專門從事公司服務的專業服

務供應商。羅先生在公司秘書領域具備豐富經驗。彼一直向香港上市公司以及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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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離岸公司提供專業公司服務。羅先生持有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會計學學士

學位。彼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及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。

更換法定代表

董事會宣佈，朱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起不再擔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3.05條項下的法定代表（「法定代表」）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羅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起獲委任為法定代表。

更換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之代理人

董事會宣佈，朱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起不再擔任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

司條例第 16部項下在香港代表本公司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法定代表（「代理

人」）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羅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起獲委任為代理人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朱先生於在職期間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，並熱烈歡迎

羅先生履新。

承董事會命

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行政總裁

施琦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施琦女士及邱泳淏先生；三名非執行董事

高峰先生、韓磊先生及施偉倫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力涓女士、白偉強

先生及胡德光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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